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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逃避坐牢
吞下刀片上演“苦肉计”
郑州市检察院发布多起躲避收监典型案例

本报讯 昨天上午，郑州市检察院发布多
起罪犯躲避收监的典型案例。今年5月以来，
郑州市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清理
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周庆华 楚百军 刘沛

案例1 借哺乳婴儿为名两次外逃
今年9月，两次外逃的罪犯徐某在江西九

江被抓获，送至郑州市第三看守所收押。
徐某因犯绑架罪于 2001年被判刑 11年，

当时她正在哺乳期，法院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
行。哺乳期满后，徐某逃跑。2009年 8月，徐
某再度被抓获，却发现她于 2008年 11月又生
一子，归案时仍在哺乳期内，而哺乳期满，徐某
再次逃跑。

案例2 关押前故意吞下刀片
今年 6月，外逃 5年的盗窃罪犯李某被抓

获收押。
2011年，李某因盗窃罪被二七区法院判

处拘役 4个月，李某故意吞食下刀片，并伺机
外逃5年。

在此次专项活动中，李某被抓获后，声称
5年前吞食的刀片还在肚子里，企图再次逃避
法律惩处。经联合会诊，并调查了李某外逃5
年来的经历，认为其吞食的刀片不影响其身体
机能，无明显现实危险。

网上立案平台实行全程留痕。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网上提交的申请信
息、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冒充他
人起诉，故意提起虚假诉讼，或者滥用诉
权，扰乱网上立案秩序的，法院根据情节
轻重依法处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申请信息、材料含有违反法律规定，
泄露国家秘密，损害国家利益；散布谣
言、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侮辱

诽谤他人，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谩骂、
诋毁和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法
院有权删除，并视情形对提交者采取警
告、停止提供服务、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等
措施。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应当妥善保
管自己的登录账号和密码，因登录账号
或密码保管不善而导致信息泄露造成损
失的，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24小时可网上申请立案
材料不全在线能补正
我省184家法院推行网上立案，目前暂适用民事和行政案件

本报讯 昨天上午，省高
院专门就我省网上立案工作
相关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全省法院网上立案
平台24小时开放，申请人不
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只要符
合立案条件，均可直接登录
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进行网
上立案。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通讯员 乔良 郭玲玲

自去年立案登记制以来，河南法院
案件猛增，已连续两年突破百万大关。
截至目前，今年受理案件已近130万件。

为此，省高院积极运用大数据、“互
联网+”等技术，开通网上立案服务窗
口，提高立案工作效率，减少群众诉累。
这也是今年省高院向社会公开承诺的

12项便民举措之一。
由于我省法院网上立案系统的研发

刚刚起步，目前，网上立案暂适用于民事
起诉、上诉、申请再审案件和行政起诉、
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案件的立案手续。其
他类型和程序的案件待积累经验和条件
成熟后逐步实施。

网上立案平台将
全天候24小时开放，申
请人无需受地域、时间
的限制，只要符合立案

条件，均可直接登录河南法院诉讼服务
网进行网上立案。点击网上立案后即可
在线向全省 184家法院提出民事、行政
案件的立案申请。

当事人随时随地均可申请立案，尤其

对于材料不齐全的当事人，可通过网上立
案平台补齐或更正，免去来回奔波之累。

立案法官通过网上立案平台审查当
事人上传的立案材料，审核情况可通过
短信推送或点击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进
行查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
反复通过网上立案平台递交诉讼材料，
立案庭也可以使用网上立案信息办理立
案工作，不需重复录入。

范围：网上立案暂适用民事和行政案件

优势：不受地域、时间限制 24小时接受申请

提醒：冒充他人起诉或滥用诉权 情节严重将被追刑责


